


 

二、本公司九十三年度盈餘分配擬每股分配2.5元，其中股票股利為1元，現金股
利為1.5元。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參、討論暨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盈餘及員工紅利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敬請  審議。 

說明：本增資案按下列方式辦理： 

一、自累積九十三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258,761,580元及員工紅
利新台幣 80,000,000元，合計新台幣 338,761,580元轉增資發行新股
33,876,158股，除員工紅利外，每仟股無償配發100股，增資後實收資本額為
新台幣2,926,377,370元。本次盈餘及員工紅利轉增資之用途為購置機器，擴
充生產產能，以提升產品競爭力。 

二、新股發行條件： 

（一）本次盈餘轉增資配發不足壹股之畸零股，擬請股東自行併湊成整股，於
配股基準日起五日內向本公司股務代理部申請，逾期未申請併湊者或併
湊不足壹股之畸零股，按面額改發現金至元為止，此部份股數擬授權董
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之。 

（二）有關員工紅利轉增資之分派，按本公司員工分紅入股辦法分配之。 

（三）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與義務與原有股份相同。 

（四）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配股基準
日，並按除權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比例分配之。 

（五）若因主管機關職權行使緣故，使得本公司九十三年度盈餘分派暨增資發
行新股之內容與本次會議決議通過之內容有所不同時，擬授權董事會配
合法令規定或主管機關要求，全權處理之。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敬請  審議。 

說明：為配合本公司營運需要，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後資料請
參閱議事手冊第18-30頁）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章程，敬請  審議。 

說明：為配合本公司營運需要，修訂本公司章程，修訂章程條文對照表，詳附件。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改選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提請  審議。 
說明：一、本公司本屆董事及監察人任期於九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屆滿，故應於本年股東常

會全面改選。 
二、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應選出董事五席，監察人三席，新任董事及監察人於股東常
會當選後即日就任，任期三年，任期自九十四年六月十日至九十七年六月九日。 
三、敬請舉行選舉。 



 

選舉結果：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如下 

職稱 戶號 戶名 當選權數 

董 事 5 鑫鴻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郭台強 162,055,528 

董 事 1 方正 128,975,423 

董 事 3 尹曉蓉 127,053,403 

董 事 5 鑫鴻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李政 126,011,283 

董 事 E200978215 林麗珍 123,462,233 

監察人 5 鑫鴻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羅玉珍 147,128,020 

監察人 636 王調軍 127,279,957 

監察人 S201021154 萬瑞霞 126,126,745 

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敬請  審議。 
說明：一、公司法第二Ｏ九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已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擬提請股東會許可解除對該等董事及其代表人自就任各該同業公司董事
之日起之限制，連任時亦同。(詳附件) 

決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肆、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



















 

 

正崴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   條   文 修  訂  後  條  文 修  訂  理  由 
第二十五條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由股東會
議定之，得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
之。另本公司得為董事及監察人購
買責任保險，以降低董事因依法執
行職務導致被股東或其他關係人控
訴之風險。 

第二十五條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之報酬由股東會
議定之，得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
之。另本公司得為董事及監察人購
買責任保險，以降低董事及監察人
因依法執行職務導致被股東或其他
關係人控訴之風險。 

 
配合公司營運需
要 

 
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
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百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其餘由董
事會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
議分派之；其中董監事酬勞為千分
之一，員工紅利為百分之十二，而
員工分利之分派對象得包括本公司
員工及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經營
資訊及通訊相關產業，處於企業生
命週期之成長期，故為配合整體環
境及產業成長特性，以達成公司永
續經營、穩定經營績效之目標，本
公司之股利政策將依公司可分配盈
餘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九十以股
利方式分配予股東。而依未來資本
支出預算及資金需求情形，本公司
發放之股利其中現金股利以不低於
百分之二十為原則。公司分配盈餘
時，除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外，
應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就當年度發生之帳列股東權
益減項金額（如長期股權投資未實
現跌價損失、累積換算調整數等）
自當年度稅後盈餘與前期為分配盈
餘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
得分派。俟股東權益減項數額有迴
轉時，得就迴轉部份分派盈餘。 
 

 
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
提繳稅款，彌補以往虧損，次提百
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其餘由董
事會擬具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
議分派之；其中董監事酬勞為千分
之一，員工紅利為百分之十二，而
員工分利之分派對象得包括本公司
員工及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經營
資訊及通訊相關產業，處於企業生
命週期之成長期，故為配合整體環
境及產業成長特性，以達成公司永
續經營、穩定經營績效之目標，本
公司之股利政策將依公司可分配盈
餘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九十以股
利方式分配予股東。而依未來資本
支出預算及資金需求情形，本公司
發放之股利其中現金股利將不低於
百分之二十。公司分配盈餘時，除
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外，應依證
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就當年度發生之帳列股東權益減項
金額（如長期股權投資未實現跌價
損失、累積換算調整數等）自當年
度稅後盈餘與前期為分配盈餘提列
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不得分
派。俟股東權益減項數額有迴轉
時，得就迴轉部份分派盈餘。 

 
 
配合公司營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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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十
七日。 
第一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七十五年七
月一日。 
第二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七十六年六
月六日。 
第三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七十九年三
月十六日。 
第四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四年十
二月十七日。 
第五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一
月九日。 
第六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四
月十二日。 
第七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九
月十六日。 
第八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一
月十七日。 
第九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五
月二十八日。 
第十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六
月十一日。 
第十一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
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二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
六月二日。 
第十三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
月八日。 
第十四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
五月三十日。 
第十五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
五月三十日。 
第十六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
六月三日。 
 

第三十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五年六月十
七日。 
第一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七十五年七
月一日。 
第二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七十六年六
月六日。 
第三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七十九年三
月十六日。 
第四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四年十
二月十七日。 
第五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一
月九日。 
第六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四
月十二日。 
第七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九
月十六日。 
第八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一
月十七日。 
第九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五
月二十八日。 
第十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六
月十一日。 
第十一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八年
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二次章程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
六月二日。 
第十三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年六
月八日。 
第十四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
五月三十日。 
第十五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
五月三十日。 
第十六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
六月三日。 
第十七次章程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
六月十日。 

 
配合公司章程修
訂 

 



 

 

董事競業禁止說明表  
 

選任日期：94年 06月 10日 

職稱 姓   名 擔任同業他公司董事職務 

董事 
鑫鴻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郭台強 

崴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矽峰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訊強通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藝鑫華仕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芯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尹曉蓉 
維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藝鑫華仕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鑫鴻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李政 Foxlink International Inc.董事 

 


